
 

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公司接受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关

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议事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仔细审阅《关于接受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

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议案》，予以事前认可，同意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

会审议。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会议的召开、表决程序符合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； 

2、本次交易既能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，又能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，交

易对方的资金实力能为公司提供畅通的融资渠道，保障公司资金需求； 

3、本次交易涉及的利率采取公平、公正的定价方式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

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综上，同意公司接受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事项，

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刘来平、李耀、吕小侠、刘文 

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

 


